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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

优得新能源科技 (宁波)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2022/12/31项    目 2023/12/31 2024/12/31 2025/11/30

负债合计 8,897.94 11,634.80 12,005.81 6,266.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461.34 -2,858.67 -2,606.48 2,363.33
少数股东权益 4.59 3.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1.34 -2,858.67 -2,601.89 2,366.77

(2)近三年及基准日经营成果表

①母公司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2022年 2024年 2025年 1-11 月

一 .营业收入 13,141.34 13,445.568,459.95 11,878.16

二、营业成本 9,985.91 10,159.8911,533.056,942.34

三、 利润总额 551.17 878.80-229.19 -1,518.31

四、 净利润 551.17 887.39-151.82 -1,529.81

②合并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5年 1-11

项目 2023年2022 年 2024年
月

一、 营业收入 8,616.55 12,686.25 13,353.36 13,606.99

二、营业成本 6,698.57 11,384.85 9,756.65 10,104.21

三、 利润总额 -369.07 -1,365.55 546.10 758.73

四、净 利涧 -300.62 -1,365.55 532.93

五、 少数股东损

765.87

益 -1.14-0.55

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0.62 -1,365.5 533.485

(3 )近三年及基准 日现金流状况

767.01

表

①母公司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2024年项目名称 2023年 2025年1-11 月

-155.5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4,160.50-107.12 -174.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63.83 -56.27 6.38 -119.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18.43 255.23 -88.09 4,334.5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89.37 24.18 -237.28 54.65

②合并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11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70.17 217.79 -161.60 -4,162.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563.25 -387.78 6.38 -1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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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因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特委托深圳市鹏信

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优得新能源科

技(宁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25年11月 30 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为确保资产评估机构客观、公正、合理地进行资产评

估，我单位承诺如下，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所提供的财务会计及其他资料真实、 准确、 完整， 有关重大事项

揭示充分；

2、 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权属明确，出具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合法有

效；

3、 所提供的经营管理资料客观、 真实、 科学、 合理；

4、 不干预评估工作；

5、 基准日后，出具评估报告前， 期后事项悉数告知评估机构。

被评估单位(印章): 优得新能源科技 (宁波)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26年 1 月 20 日



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的委托， 我们对贵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优得新能源科技(宁波)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5年11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定估

算， 我们对所列报的有关资产及负债及表外无形资产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核实、评

定估算， 并形成了资产评估报告书， 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对资产评估

结果承诺如下，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 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二、 资产评估范围与委托该经济行为时的列报的资产范围一致， 未重未漏；

三、 对涉及评估的各类资产及负债进行了合理的抽查、 核实；

四、 评估方法选用恰 当， 选用的参照数据、 资料可靠；

五、 影响资产评估价值的因素考虑周全；

六、 资产评估价值公允、 准确；

七、 评估工作未受任何人为干预并独立进行。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签字：

资产评估师签字：

2026年  2 月 10 日




















